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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枣林路东、友爱路南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枣林

路以东、友爱路以南，调查总面积为 24799m
2。地块范围内历史用途主要为农田，

坑塘水面。地块现状主要为待开发用地，该地块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R2），因

此，该调查地块属于“第一类用地-居住用地（R）”。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

前应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25 年 3 月，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江苏南京博晟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对枣林路东、友爱路南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通过调查资料搜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调查结果如下： 

（1）资料收集：共收集到 1966-2024 年历史影像图、地块资料。 

（2）现场踏勘：共进行 1 次现场航拍、4 次现场踏勘、1 次土壤现场快速检

测，同时采样地块内 7 处土壤柱状样品、3 处地下水样品，地块外 3 处土壤表层

样样品、1 处土壤柱状样/地下水样品，并按规定做好平行样、运输样、空白样等

采集。 

（3）人员访谈：访谈包括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管理人员、环境行政部门管理

人员，土地使用单位及周边居民共计 4 人次，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

不完善处进行再次核实和补充。 

1、第一阶段调查 

调查地块历史上主要用途历史用途主要为城市用地，主要包括农田，坑塘水

面；地块内历史上无工矿企业；2011-2019 年因周边小区及道路逐步开始建设，

地块内有大量客土进入；相邻地块周边 500m范围调查地块内历史上无工矿企业。 

为了摸清该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是否存在污染，需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的初步采样工作。 

2、第二阶段调查（初步采样分析） 

⑴调查地块内共布设表层土快筛 21 个，柱状土快筛 7 个；土壤柱状样采样

点 7 个，样品数量 43 个，地下水采样点 3 个，样品数量 3 个；底泥采样点 1 个，

样品数量 1 个；地表水采样点 2 个，样品数量 2 个；地块外对照点共布设表层土

快筛 3 个，柱状土快筛 1 个；土壤表层采样点 3 个，样品数量 3 个；柱状样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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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1 个，样品数量 4 个；地下水采样点 1 个，样品数量 1 个。 

⑵综合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地块内表层土、柱状土重金属检出结果未见异常。 

⑶土壤样品检测结果表明：地块内所有土壤样品 pH 值在 6.88~8.02 范围内；

所有土壤样品重金属六价铬未检出，其余检出浓度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所有

土壤样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均未检出，低于《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

值；所有土壤样品石油烃（C10- C40）检出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⑷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表明：所有地下水样品 pH 值约为 7.1-7.5 之间；所有

地下水样品重金属、27 项必测挥发性有机物、11 项必测半挥发性有机物检出浓

度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 类标准限值；所有地下水

样品石油烃检出浓度低于《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

标》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所有地下水样品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中嗅和味、

浊度均不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 类标准限值，属于Ⅴ

类水，其余因子检出浓度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 类

标准限值；所有地下水样品毒理学指标亚硝酸盐均不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IV 类标准限值，属于Ⅴ类水，其余因子检出浓度均满足《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 类标准限值。 

地下水水质中"嗅和味"、"浊度"及"亚硝酸盐"三项指标超出Ⅲ类限值要求，

达到Ⅴ类标准。其成因系在地块收储及闲置管护阶段，周边居民开展农作物种植

活动过程中施用农业肥料，导致含氮有机物经包气带下渗至地下水含水层所致。

鉴于调查地下水无开发利用规划，且未设置饮用水源等暴露受体，在无直接接触

途径的情况下，对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后续应持续强化地

块封闭化管理，禁止农业种植活动，阻断污染迁移通道。 

⑸底泥样品检测结果表明：地块内所有底泥样品 pH 值为 7.23；所有底泥样

品重金属六价铬未检出，其余检出浓度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所有底泥样品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均未检出，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所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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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样品石油烃（C10- C40）检出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⑹地表水样品检测结果表明：所有地表水样品 pH 值为 7.2-7.4 之间；所有地

表水样品六价铬、镉、汞检出浓度均未检出，镍检出浓度为 0.00122- 0.00209mg/L，

铜、铅、砷检出浓度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标准；

所有地表水样品 27 项必测挥发性有机物、11 项必测半挥发性有机物检出浓度均

未检出；所有地表水样品石油烃类检出浓度为 0.74-1.2mg/L。 

综上分析，该地块满足规划第一类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不属于污染地块，

可用于后续二类居住用地（R2）的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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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枣林路东、友爱路南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枣

林路以东、友爱路以南，地块调查总面积为 24799m
2。调查地块东至规划支路、

南至绿地集团、西至枣林路、北至友爱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2025 年 3

月，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江苏南京博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该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立即成立了调查工作组，组织

专业技术人员对地块及其周边区域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并

对熟悉调查地块环境管理情况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对调查地块环境历史和现

状进行初步分析、并结合地块现场土壤和地下水的检测结果，根据国家环保法规、

标准和调查技术导则编制了本报告。本报告供委托单位决策参考，可作为后续工

作开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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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论与建议 

2.1结论 

1.第一阶段调查结论 

本次调查通过 1966 年~2024 年的历史影像图及人员访谈，得知调查地块历

史上不涉及工业企业，主要有农田，坑塘水面，农田主要为附近居民种植蔬菜，

因周边道路及小区建设，地块内存在大量外来堆土；地块现状主要为待开发空地，

地块内经过平整后，受土方转运作业影响，局部区域存在地形微起伏，因车辆通

行遗留车辙痕迹，叠加自然降水作用后，形成局部积水区域。农田种植对地块造

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历史坑塘填埋、大量外来堆土存续过程中可能对项目地块

造成重金属和石油烃污染，需通过进一步调查分析判定。 

2.第二阶段调查结论 

调查地块内共布设 7 个柱状土壤采样点，3 个地下水监测井，2 个地表水采样

点，1 个底泥采样点；另在垂向轴线等间距设 3 个表层样对照点、在地块外地下水

流向上游设 1 个土壤柱状样/地下水对照点。 

⑴综合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地块内表层土、柱状土重金属、VOCS 检出结果

均未见异常。 

⑵土壤样品检测结果表明：地块内所有土壤样品 pH 值在 6.88~8.02 范围内；

所有土壤样品重金属六价铬未检出，其余检出浓度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所有

土壤样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均未检出，低于《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

值；所有土壤样品石油烃（C10- C40）检出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⑶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表明：所有地下水样品 pH 值约为 7.1-7.5 之间；所有

地下水样品重金属、27 项必测挥发性有机物、11 项必测半挥发性有机物检出浓

度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 类标准限值；所有地下水

样品石油烃检出浓度低于《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

标》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所有地下水样品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中嗅和味、

浊度均不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 类标准限值，属于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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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水，其余因子检出浓度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 类

标准限值；所有地下水样品毒理学指标亚硝酸盐均不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IV 类标准限值，属于Ⅴ类水，其余因子检出浓度均满足《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 类标准限值。 

地下水水质中"嗅和味"、"浊度"及"亚硝酸盐"三项指标超出Ⅲ类限值要求，

达到Ⅴ类标准。其成因系在地块收储及闲置管护阶段，周边居民开展农作物种植

活动过程中施用农业肥料，导致含氮有机物经包气带下渗至地下水含水层所致。

鉴于调查地下水无开发利用规划，且未设置饮用水源等暴露受体，在无直接接触

途径的情况下，对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后续应持续强化地

块封闭化管理，禁止农业种植活动，阻断污染迁移通道。 

⑷底泥样品检测结果表明：地块内所有底泥样品 pH 值为 7.23；所有底泥样

品重金属六价铬未检出，其余检出浓度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所有底泥样品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均未检出，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所有底

泥样品石油烃（C10- C40）检出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⑸地表水样品检测结果表明：所有地表水样品 pH 值为 7.2-7.4 之间；所有地

表水样品六价铬、镉、汞检出浓度均未检出，镍检出浓度为 0.00122- 0.00209mg/L，

铜、铅、砷检出浓度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标准；

所有地表水样品 27 项必测挥发性有机物、11 项必测半挥发性有机物检出浓度均

未检出；所有地表水样品石油烃类检出浓度为 0.74-1.2mg/L。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地块符合后续土地利用规划（二类居住用地（R2））要

求，可作为二类居住用地（R2）开发利用，无需进行下一阶段详细调查工作。

后续若改变地块权属、用途，需按照相关标准开展调查。 

2.2建议 

由于本次调查采样时，地块内为待开发空地，考虑到污染物在土壤介质中分

布的不均匀性，本次调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⑴本次调查结论是基于现有规划条件下形成的，建议业主方按照现有规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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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进行开发建设。若现有规划发生改变，应该对本地块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质

量重新进行评估，以确保该地块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质量满足相应规划要求； 

⑵由于本次调查属于现状调查，调查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基于施工安

全考虑，建议在未来继续开发利用时应做好相应的环境应急预案，在后续开发过

程中仍应密切关注地块环境，发现异常应立即报告管理部门并采取适当措施处

理。如遇突发环境问题，应当立即停工并及时汇报给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⑶后续场地开发利用过程中需制定详实与环保的工程实施方案，并严格按照

实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文明施工，杜绝因为后续开发利用对场地土壤及地

下水造成污染； 

⑷要关注周边地块在后续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对本地块产生的影响；同时做

好场地的封闭和管理工作，避免外来的建筑垃圾、污染物的倾倒，造成外源性的

污染。 

 

 

 

 


